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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残疾作为人类在社会发展中脆弱性与依赖性的客观体现，是生命的基本

样态之一。传统道德哲学视域中建构的人类“好生活”是一种崇尚德性的完满生活，

因遵循理性主义精神范式而将残疾视为人类过上“好生活”的阻碍，残疾被置于理性

的对立面，进而忽视了残疾主体内在的道德发展需求及其追求“好生活”的可能性。

基于此，努斯鲍姆在反思传统契约论式的残疾建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强烈同情

感与尊严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公共教育作为帮助残疾学生在追求“好生活”过程中

积极实现其可行能力的基本手段，应在尊重残疾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培育其道德品质。

这一可行能力进路对当前融合教育生态下的道德教育如何满足残疾学生的道德成长需

求，强化儿童之善，培育其健全人格以融入社会提供了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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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生学来看，残疾
①
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客观存在，体现出人类文明进程

中脆弱性与依赖性面容。然而，西方道德哲学家较少将置身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或亚

群体之境遇纳入考量，人之脆弱性和依赖性从未被其视作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面容。

把人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遗忘、忽略、悬置甚至掩盖，是道德哲学家们的思维惯习。

“这就导致我们在想到残疾时，把那些‘残疾人’视为‘他们’而不是‘我们’，即

作为一个分离的群体而不是我们自己曾经是、现在有时是、将来也有可能是的样子。”

[1]7
在理性主义道德哲学逻辑下探赜残疾问题，会发现残疾在二元论思维中更多与非理

性、灵魂堕落、罪恶、欲望、动物性等相勾连，残疾对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及社会地位

造成侵犯，而未被视为伦理生活中主体生命的一种存在样态，以致于残疾问题在传统

道德哲学理论叙述中沦为一种边缘性道德叙事。残疾人的社会境遇也因此在传统道德

哲学所建构的“好生活”理想图谱中更是处于一种边缘甚至被忽视、排斥的地位。由

此，当在社会公共场域中遭遇某一类型的残疾主体时，大部分人的首要印象很大程度

 
①
 残疾既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

中对残损或不健全、残疾和残障这三个概念作出定义和区分。残损或不健全（impairment）指人的生理、

心理或解剖结构的部位受到损害。残疾或失能（disability）指由于病损或残病造成人体某些功能的降低

以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或在正常范围内从事个人日常活动。残障（handicap）是指由于病损或失能而导致

个人参与正常社会生活活动的障碍，甚至影响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2006年联合国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

约》中，“确认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

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残障更多表明了生理、政治、社会与

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残疾与残障的界限在学界及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并非泾渭分明，在诸多文

本中存在交替使用现象。本文根据语境需要交替使用残疾和残障。 



上是基于“残疾”这一身体的生理情状而单纯强调对其给予同情、怜悯、关怀，亦或

是不理解甚至排斥的态度，进而使得对残疾的道德关怀矮化为一种“给予—接受”的

单一线性关系。步入教育场域中，当残疾学生在校学业优良、行为习惯表现优异时，

则倾向于以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等此类略带悲悯情态的话语来表征其内隐态度，轻视

了残疾学生的主体性及其能力发展的可能性。当涉及残疾学生在校违纪等道德教育问

题时，对其处理上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歧思维，要么将其归咎于“残疾”而过于包容，

要么隐匿“残疾”生发出的特殊需求而斥诸严惩。按理说，学校、社会对残疾学生的

关怀、关爱应当是基于关系性场域中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而交互存在的，这意

味着我们同情、关爱等道德情感的发生是具有条件的。毕竟从日常生活直觉而言，我

们不喜欢没道德、不辨是非之人。过一种“好生活”即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是人类社会

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人的德性素养则是过上“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残疾主体作为人

类社会生活的亚群体，同样有过上好生活的价值需要，内在德性素养是其建构道德关

系并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前提，不能因其身体的残疾情态而降低或拔高其道德要求。

基于此，本文以过一种“好生活”为出发点，在反思传统道德哲学所建构的残疾样态

及其境遇的基础上，借鉴现代道德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可行能力理论来分析一个

正义社会对残疾应有的关怀，以及残疾主体应具备什么样的道德能力，进而思考在此

道德哲学的价值引领下，道德教育应如何培育残疾学生作为独立主体的道德品质，使

其活得有尊严，过上“好生活”。 

 

一、传统道德哲学视域中的“好生活”与残障建构 

 

（一）何谓“好生活” 

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
[2]392

。在威廉姆斯看来，这一问题理应是道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依据我们日常生活经验，

过一种良善的、好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因为无人愿意生活在苦难之中。

苏格拉底在对自然万物的研究中发现，每一事物都有一种目的（善），目的的实现，

意味着事物得以如其所是地展现其本来面目。人亦复如是，人与人类社会“真正重要

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也即达到一种“活的高尚，活的正当”之境
[3]41

。人

之目的在于高尚、正当，同样也是社会的目的，旨在追寻、趋近一个完满的状态。《

会饮篇》中柏拉图借用“阶梯喻说”来象征人以美善为导向的朝圣之旅犹如由低到高

的登梯活动，是一个不断趋近“美的本质”的过程。这一过程暗含着人类社会多维生

活的可能性，一种理想型生活即“真正值得过活的人生”愿景要成为可能，需借助诸

如爱欲、友爱、创构、理智以及护法等动因，也即人性内在的本原性能动作用的驱动。

[4]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依据人们所过生活来判断善或幸福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



为有三种生活是值得过的，分别是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在这三

种生活中，前两种生活是社会大多数人所欲求的，而沉思的哲学生活是最纯粹、最自

足、最幸福的生活，且过此种生活的人须具有良好的德性与明智。
[5]11

亚里士多德的好

生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仅在有德性的实践活动中才得以实现，且需要

财富、名誉、健康等外在善予以保障。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决心“像狗一样生活”，

宣称“只要你对于幸运所赐的财物无动于衷，便可以从恐惧之下解放出来”，拒绝一

切习俗、荣誉及财富等外在诸善，借禁欲苦行实现道德自由。
[6]295

斯多葛学派强调德性

是至善和最大的幸福，只有遵从自然而生活，符合理性或逻各斯而行动才得以过好的

生活，自我才如其所是的显现。
[7]119

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一切动物降生后都依赖天生

的本能趋乐避苦”，快乐是至善，好生活就在于规避苦痛而满足欲望。
[7]108

中世纪以降

，俗世生活的种种落入罪恶的渊薮，人类“好生活”寄希望于彼岸上帝栖息的乌托邦

式生活，此种宗教神学式的“好生活”因其属神性而显得虚妄。 

可以发现，传统道德哲学所建构的好生活是一种崇尚德性的高尚生活，寓意着诗

意地栖居，是一种充满哲思的惬意生活，是求真、向善、趋美的生活。要实现这种契

合人类生理与社会本能的好生活，则需要一定的条件。在《会饮篇》中，雅典智者对

爱欲推崇备至，爱是古老且普世公认的、构成幸福生活的最高要件，“一个人要想过

上一种良好的生活，出身、地位、财富都靠不住，只有爱情像一座灯塔，指引人生的

航程。”
[8]2

亚里士多德认为好生活的实现需三种善，一是身体之善，即身体之健康、

强壮、健美、敏锐等生命旺盛的表征是美好生活的生物学基础；二是外在之善，即社

会地位、财富、友情及好运等需通过集体活动或公共交往获得，是美好生活社会性保

障；三是灵魂之善，即正义、勇敢、节制、理智等直接关涉到人之德性，是实现美好

生活的道德哲学根基。
[9]
实际上，从人的存在样式来看，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共在的存

在，在一个遍布伦理的社会中对好生活的寻求是其人性使然。因此，在道德哲学视域

下，好生活作为个体与群体的规范性目的与普遍性价值追求，表现出自主、健康、惬

意、正义、和谐的特性，其实现不仅对主体内在德性品质、道德人格有所要求，同时

也需要社会正义、权利及规则的外在保障。 

（二）作为好生活“脆弱性”之表征：残疾及其境遇 

传统道德哲学勾勒的好生活图景是一种如神般的、至善完满的、毫无脆弱性的理

想型生活，在其构成要件上亦极具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生活形式因其“纯粹、单一、

坚硬如铁、不变也不可变”
[10]184

，无视人之脆弱性而与现实生活相隔甚远。在《善的

脆弱性》一书中，努斯鲍姆认为柏拉图等先哲将善定义为主体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

控制运气的目的，并借助“哲学沉思”与建构的社会正义原则和秩序以促进“好生活”

的实现，然而好生活离不开各种现实社会活动及所属关系，需借助友情、爱情、财富、

健康等外在善，而这些外在善本身具有脆弱性。
[10]3

在伦理理论或现实生活中，无论“



好生活”多么值得赞赏而为人所欲求，因人对其理解及体验会因人本身的生存境遇、

发展程度、享受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一种相对性，其无法抛开运气或偶然性即努

斯鲍姆所称的“人类行动者缺乏控制的事件”的影响而具有脆弱性。 

残疾作为人之生命的一种基本存在样态，赋予了人类的生命以意义，也使我们更

好地理解并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每个人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追求美好

生活，这是人生的宿命。”
[11]339

残疾主体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同样具有过上“

好生活”的价值欲求，体现为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自由。从脆弱性视角来看，在一个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关怀并存的人类进化史中，残疾主体一方面因其身体的生

理样态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对的弱势，被社会性地建构为社会边缘群体而使其好生

活的实现面临更多困难；另一方面也因其身体的生理样态，使其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去

欲求“好生活”的过程中，能获取外在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之身体的残疾样态成为主体追寻“好生活”的一种脆弱性表征。这一点可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道德哲学家在推崇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而对残疾人却秉持一种消极

态度中得以窥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优秀的孩子被送至托儿所公养公育，

而先天有缺陷的孩子以及劣等人之后代应被驱逐、流放到“未知的神秘之境”
[12]194

。

亚里士多德尤为重视儿童的体质健康，在《政治学》中指出“凡有碍生理发育的剧烈

运动和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
[13]421

，甚至强调“生子残疾者弃之”
[14]80

。在以理性

自主、自足为特征的传统道德哲学范式引领下，古希腊对残疾问题往往采取一种边缘

性道德叙事，在本质上关涉到人之价值与理性，“在本体论的前提下，人被建构为具

有道德意义的政治化身，在理性与价值共谋之下人应该是按照智力水平、身体状况等

来获取资源和权利的”
[15]

，进而导致西方认识论与实践领域在残疾人问题上形成了一

种排斥与污名化痼疾的传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财富、地位对人

幸福生活的影响及其脆弱性表现。他认为渴求财富、地位以期过上幸福生活是人性自

爱的本能欲求，但这种幸福生活的脆弱性体现为“人在年老多病，衰弱乏力之际，权

力和财富所带来的空洞和无聊的快乐就会消失”，人也就“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

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
[16]209

。斯密所信奉的是一种“适者生存”的充

满竞争机制的经济社会，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沉迷

发明、改良和革新”，而病弱、贫穷、年老与残疾之人对社会正义有何意义则被搁置

在一旁。
[16]19

麦金泰尔认为，对道德哲学家而言，残疾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不能给

出我们如何发展成现在这种生命形式的论述，从而解释对于在生物意义上像我们这样

构成的存在而言，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可能，那么任何对我们的道德生活具有决定性的

关于好、规则和德性的论述都必然是不充分的”
[1]2

。实际上，自柏拉图以降，除极少

数的例外，道德哲学理论中鲜有对人类脆弱性、苦难以及对人之依赖性的叙说，残疾



作为人类脆弱性的典型表征，残疾人犹如“婴孩般的柔弱”以及对他人的绝对依赖，

他们难以成长为理性公民，是不被承认的、应被搁置的。 

一般而言，“当我们说一个人‘不正常’或者是‘病态’时，其标准其实是我们

看其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相符合。”
[17]3

残疾认知经历了“个

人不幸”的宗教模式、“异常”或“病态”的医学模式以“社会制度性操演”的社会

模式的演进过程，表明人类社会对残疾这一人之生命存在形态的价值态度、信念体系

是流动变化的，但由于传统道德哲学中拒斥脆弱性而青睐“强势”“能者”“完美”

“自主”的思维痼疾
[18]4

，导致残疾主体的社会境遇更可能处于社会性结构不利地位，

面临着制度性排斥、歧视或污名化的危机，其对好生活的欲求因其生理上的相对弱势

而延伸为一种社会境遇上的价值性弱势。残疾人因其身心状态的“异常”而被放逐在

一种“正常”的标准化社会公共领域之外，成为公共领域中的“不可见者”，在满足

自我存在、发展及享受需求时自我主体性的能动性发挥更是被分配正义下的社会福利

或慈善救济所弱化、乃至消解。而且，现代学校教育因崇尚速率、效能的现代性逻辑

而囿于“常识—知识—智慧—精神”这一“教育心智塔”的低段
[19]

，教育赋予人之生

命以意义的本体价值被其工具理性所消解，以致于残疾学生的道德发展需求因其残疾

而被轻视，其过上好生活所需的德性要件更是被外在的关怀、爱心、同情所取代。 

 

二、可行能力进路中的残障关怀 

 

（一）对契约论式的残疾建构之反思 

在属人的意义上，残疾人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在一个正义社会中并非只能单纯地

依赖外在的补偿，其同样具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主

动性与能动性，进而过上有尊严的美善生活。然而，既往社会契约框架下在“社会的

基本原则由谁来设计”（由谁），以及“社会的基本原则为谁而设计”（为谁）的关

键问题上忽视了残疾人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残疾人相对客观的生理弱势泛化为

社会结构性弱势，进而采取推迟策略解决残疾人需求并建构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与马

克思把人类说成是“需要一种总体的人类生命活动”的人之理念背道而驰。因此，以

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契约论道德哲学并未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正义问题，尤其是未

能为残疾人的正义问题提供合理辩护。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罗尔斯预设了

原初状态中各方是相互冷漠的主体，彼此之间是“自由、平等且独立的”，且“终生

都是社会中的充分参与者”。原初状态中各方出于对幸福的追求及善观念的需要，采

取合作并建立以正义为其首要善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

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
[20]3

。罗尔斯对正义主体

的设定遵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康德式建构，个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尤其是拥有



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这更是成为区别人类与自身的动物性、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标

准。罗尔斯宣称，“就算公民并不具有平等的能力，他们也具有—至少在根本性的最

低程度上—使他们能够终生成为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道德能力、智力能

力和体力能力。”
[21]195

这表明在“由谁”问题上，只归属于在智力、道德、体力上大

致平等或相似的理性成年人，残障与非人类动物无法纳入到正义原则的初始选择中。

在之后“为谁”的问题上，残疾人由于生理、精神、自然禀赋等层面的“不正常”而

无法成为原初状态中被加以尊重的对象，也就无缘参与到后续的“正常”社会生产之

中，其需求问题只能延迟到下一阶段的福利与慈善来解决。残疾人尤其是严重的精神

障碍者及永久伤残者因并非严格而充分的社会参与者，缺乏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具

有持续的依赖性而被划归为“消极公民”群体的范畴
[22]36

。在如何过上“好生活”的问

题上，罗尔斯正义论以差别原则对社会基本益品进行分配（主要是对资源和收入予以

量化分配），以确保残疾人社会生活质量的改进与提升。 

努斯鲍姆认为，尽管罗尔斯正义理论对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方式，对建立良善社会

有其重要作用，但其内在机理遵循契约论理性精神传统也导致残障者被无情地置于正

义盲区，其作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被其身心上的生理差异性人为地隐匿了，使其在后

续的社会建构中存在被异化的风险，有关教育、医疗、政治权利等社会制度建构中具

有一种“能者主义”和“健全者中心”的价值底色，残疾人被视为一个“无能化的”

（disabling）且需要他者持续看护的、非独立性的弱势存在
[23]

。为此，努斯鲍姆提出

了正义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对社会基本善的契约式分配转向对人真实的可行能力的关

注，强调一个正义社会应为满足包含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需求提供最低限度的

保障，使其过上一种符合人类尊严的好生活。 

（二）可行能力与能力清单 

努斯鲍姆强调所有人欲求的好生活是具有“真正的人类功能”，强调“从一种人

类尊严观、从配得上那种尊严的人生观—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所描述

的那种意义上，这种人生在‘真正的人的活动’中是可能的—开始。”
[22]52

为此，努斯

鲍姆提出的可行能力是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目的，正义则是可行能力的积极实现. 

何谓可行能力？努斯鲍姆发展了阿玛提亚·森的观点。在经济学中，森提出能力

概念并以此作为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表达的是“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功

能性活动的组合，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是个人在实践中

能自由选择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
[24]62-63

。以“跛足者”为例，森认为跛足者获得与健全

他人等量的善品并不意味着能过上等质的好生活。跛足者的残疾可能使他面临“赚取

障碍”，即赚取收入的能力被削弱，进而在随后的社会生活中又面临“转化障碍”，

即将资源与收入转化为提升好生活质量的困难。
[25]241

为此，森认为需把握健康状况、

品格性情、生长环境、人际交往、原生家庭等人的多样性现实，进而保障人的生存、



工作、交往以及自然寿命赋予的生活能力等最为基本需要能力的满足。
[26]

不同于森从

发展经济学内部去讨论能力之于生活质量的经验性研究，努斯鲍姆使用的可行能力概

念是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尝试将其当作一个构件去建立一个社会正义的最低阈值

理论
[27]

。努斯鲍姆认为，“可行能力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又能够成为什么？’”
[28]15

努斯鲍姆采用“混合能力”来凸显可行能力的复杂性，混合

能力是内在能力与个体自由实践能力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综合。内在能力是个

人的品性特点、智商情商、身体健康状况、感知与运动技巧、内在学识等关涉个人品

质或状态的结合，它有别于基本能力（努斯鲍姆所说的天赋素养），是可以经过后天

的教育或训练发展出来的，现实情形中则会受到社会、经济、家庭及政治环境的影响。

[28]18
借助混合能力的观念，努斯鲍姆试图把握一种直觉观念，即在正义社会中人的能力

是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的，并引入基本能力的理念，那些具有生理或心理损伤而需要更

多帮助才能超越能力底线的残障人，也能借助正当而充足的教育、训练或干预确保其

能力的运作或积极实现。为此，努斯鲍姆在基准意义上提出了十种核心可行能力，强

调这是正义社会为使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必须实现的。这个核心能力清单的最新版

[29]63-64
如下：生命，健康的身体，完整的身体，感知、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

依存，其他物种，玩耍，控制自身所处的环境。
①
 

对好生活的寻求，具有一种直觉主义的倾向，能力清单正是发端于对人类尊严及

美好生活欲求的直觉观念，彰显着人类幸福欲求的价值共相。可行能力首先归属于主

体性存在的个人，确保个人能获得实质自由的机会与权利，进而推演至社会团体，关

乎着正义社会中人性是否得到尊重的最低限度，这就使得核心能力清单具有普遍性、

不可通约性，适应于任何充裕社会中的任何个人，且核心能力清单是开放的、不断完

善的和不断思考的，毕竟任何社会对其最基础的资格是有差异且变化的。基于前述特

征，能力清单勾勒出包含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所欲求的好生活样态及其构件为何。在

可行能力的积极运作之下，正义主体便自然拓展至当下最为紧迫的生理或精神残障者，

在一个非形而上学意义上关注到残障主体的现实公共生活，残障主体作为人的主体性

得到尊重与承认，同时正义社会为这种承认提供权利与制度保障。 

（三）基于可行能力与尊严的残障关怀 

努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程序正义进路，试图建构一个完备性的理

论来解决所有分配问题，以达到充分正义的结果，但由于对契约论精神传统与康德式

道德哲学的双重信奉，导致在对残障者社会益品分配结果上难以论证其道德充分性，

 
① 努斯鲍姆在《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研究》《正义的前沿》《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

等多部著作中对可行能力清单有过详细的描述，此处仅选取核心能力清单中涉及每一能力的关键词，具体

可参考相关著作中的论述。笔者认为，清单中所涉及的核心能力，不应单纯地将其视为主体拥有的具体某

物的“名词”意义，更应指向一种描绘动作或倾向的“动词”意义，即主体在自身独立性、能动性的基础

上主动去欲求、获取的倾向与意向。如“生命”是主体固有的（名词意义上的一种物），但同时主体也应

“去生命”（动词意义上的一种意向）。 



即益品的多寡并不等于生活质量的优劣。可行能力进路作为一种“部分理论”，强调

凸显一个正义社会确保独立存在的个体如何获得尊严的最低道德限度问题。从亚里士

多德式的尊严与同情、马克思主义论及的“丰富人类需求”来思考残障问题及好生活

的实现，努斯鲍姆强调“把极度依赖或不对称依赖时期所需的关怀理解为公民的基本

需求，而实现这些需求是体面的正义社会的应有之义”
[22]117

。那些需要依靠他人妥善

照顾的人（儿童、老人、患病者或是伤残人士等）需要的是一种有价值的依附形式即

关怀，这种形式本身是伦理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一种道德规定性。残障主体内在的道

德情感、道德能力及其完整人格是确保其伦理交往并过上好生活的前提。为此，能力

清单中诸类核心能力需在一种出于道德且合乎道德的关系性关怀实践中得以积极运作，

道德教育需培养残障者内在的德性品质，促进其主体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复归与彰

显。 

据此，努斯鲍姆强调以公共政策的“好”确保残疾主体可行能力的积极实现，从

监护问题、看护工作、教育与包容三个维度来阐释一种非契约论式的残障“脆弱性”

关怀。在监护问题上，努斯鲍姆将可行能力方法视为“一种人权方法”，因为“能力

与人权的关系非同一般”，权利是能力发展的要求，需从保障可行能力的角度来思考

什么是保障残障者权利的最佳方式
[30]

。国家需以立法来保障残障主体“有权依据她或

他的意愿和喜好来决定她或他的生活”，保障其参与投票、选举，参加文体休闲活动

等方面的自由，那些在生理、智力和情感上存在严重残障的人可采取代理人、导师、

看护者、联络人、个人助理或社交陪伴者等形式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代为提供服务，

行使其公民权利
[31]

。在看护工作上，关涉家庭内部资源与机会的分配。传统观念中照

料残障者是私人意义上家庭的内部责任，且囿于男性气概和成功的社会观念，看护工

作通常成为家庭成年女性的专属工作。可行能力进路拒斥关于公与私领域的自由主义

式划分，强调家庭机构的政治属性，把“家庭视为构成社会基本结构之组成部分的社

会政治机构”，将看护工作延伸至公共场所、教育系统及工作地点等残障儿童及其看

护者可能参与的公共空间之中，打破看护工作中的性别固化，并为因看护工作而导致

低收入的家庭成员提供补偿。
[22]148-150

在最重要的教育领域，努斯鲍姆援引《米尔斯诉

教育局案》《布朗诉教育局案》等经典案例，驳斥彼时美国公共教育机构秉持“残疾

儿童难以教化”的观念与排斥、羞辱的态度，反对以成本的“合理计算”为由拒绝残

障儿童进入教育机构的做法。在可行能力进路下，教育作为人获得实质性自由、选择

有价值生活的基本途径，应是出于对人之尊严与多样性事实的认知，通过对差异以及

需求的特殊性的判断来组织并展开的
[32]

，要注重对学生批判力、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培

养。教育应在教师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学习方式、最少受限制环境、考试文

化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对“异于我”的“他者”的承认与关怀，并以高质量的包容性教

育体系保障、提升残障儿童将资源转化为有价值活动的能力
[33]

。 



 

三、关怀残疾：可行能力进路下的德育寻径 

 

（一）道德教育应具有关怀脆弱性意识，以关系性关怀呵护残疾学生的尊严 

“每一存有者都以他物为根据，是一系列潜在因素结合生成的。现象、实在和存

有被限定在一组本质上不可分离的关系性结构中。”
[34]3

基于人的关系性存在属性，努

斯鲍姆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人类正义的解释，要求意识到不健全者（包括

精神不健全）的平等公民身份，并且要恰当地支持对他们进行关怀和教育的劳动，并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与此相关的残障。”
[22]69

能力清单中各项核心能力为包含残疾人在

内的所有人所持有，这种持有的场域是当且仅当发生于主体所属的伦理关系中，才有

内化为主体内在道德品质的可能。残障学生在身体素质、智力水平、感知思维、运动

能力等方面具有相对弱势，在学校场域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他人的依赖。在融合教育

中，残健学生、教师、学校工作人员等主体共存、共在、共生于同一时空之中，彼此

之间的存有是以容纳不同于我的他者为前提，并构成一种关系性伦理共同体，而残疾

所表征的脆弱性使学校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更具伦理与道德的意蕴，作为成人之道的

道德教育应意识到此种脆弱性。遵循可行能力理论对有价值的依附形式即关怀的关系

性预设，关怀的发生是基于异质他者的可行能力的积极实现与运作为前提的，着重体

现为残障学生能主动、大胆地表达此种诉求，而非残障学生、教师等人员能承认并积

极回应残障学生的依赖诉求，这在本质上是人之主体性在伦理共同体中的相互敞开。

同时，可行能力理论强调尊严之于主体过上好生活的价值，对身心正处于生长发育关

键期的残障学生而言，其作为独立主体的尊严与对残疾的正确认知、同辈群体的认同

及社会参与紧密相关，道德教育理应对此保持敏感。 

在此，道德教育在培育学生自我认同与健全人格的过程中应正确认知学校场域中

学生的存在样态，在德育思维上应具有一种关怀脆弱性的意识，对包含残障学生在内

的所有学生所凸显出的生命多元样态具有一种道德关怀，在伦理实践活动中真正呵护

学生的主体性尊严。为此，应重视学校中师生间、生生间等不同人员主体的关怀性关

系建构，以帮助残障学生在建立基于自身外貌的“身体自尊”
①
的基础上，保障并满足

社会认同与融入的需求。具体而言，教师作为社会成熟的代表，不仅是“传道者”，

更是扮演着学生父母不在场的“替代父母”角色，在关怀性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在

充分认识残障特征，接纳残障学生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关怀素养与能力，利用自身角

色优势采用榜样、对话、实践和认可等关怀性教育方法引导、鼓励残健学生之间如何

 
① 美国心理学家辛西娅·布利克认为自尊是关乎个性、人际关系、成就、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整体看法和

感受，在此基础上延伸出“身体自尊”（bodyesteem）这一概念，指人对自身体格、体态、身材、头发和

容貌等所有关乎个体外貌的看法和感受。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身体自尊直接关乎个人的整体自尊，作为

个体自尊的次级组成部分，身体自尊往往成为个体评价自我价值实现的首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唯一因素。

具体可参考《外貌心理学》（辛西娅·布利克著，诸葛雯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正确相处、共同学习与成长。学生作为朋辈群体，其对残障学生的认可、接纳及友谊

相比长辈的“说教”更有助于残障学生积极自我观念的形成，在学校生活中健全学生

同伴应该严于律己，在遵守“不伤害”的道德底线下，积极发扬友爱、互助、乐于助

人等道德品质，主动走近、接纳、关心残障同伴，适时提供积极的同伴支持。学校保

安、校医、生活后勤等相关人员为残健学生在校学习与生活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是残

障学生在关系性场域中的重要他者，应该在非课堂时空的学校场域（如操场、食堂等

非课堂空间）中对残障学生提供适宜的合理性便利与辅助，尤其是应警惕校内针对残

障学生的欺凌行为与安全卫生事故的发生。如此，不同主体对残障学生的关怀即是以

自身能力的积极实现与运作，以一种关系性联动机制促进残疾学生需求的合理满足及

实质性自由的获得。 

（二）道德教育应培育残疾学生道德情感，以情感强化儿童之善 

可行能力理论遵循亚里士多德式的同情感与尊严原则，而非康德式的理性主义建

构。主体所拥有的各项核心能力是在充斥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场域中得以运作，并经由

道德教育内化为主体自身的德性，借由情感表达的形式而得以在伦理社会生活中显现

出来，进而丰盈主体的道德人格。努斯鲍姆在《逃避人性：恶心、羞耻与法律》《政

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如此重要》《思想的巨变：情感的智慧》等著作中阐明了情

感是爱与正义的结合，个体的同情、悲伤、厌恶、羞耻等情感对于主体参与公共生活，

建立符合公民个人道德心理想象的正义社会并促进其良序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35]

然而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分散的，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以理解他人的困境，

而且我们并没有被引导着通过想象教育而生动地向他人描绘这些痛苦。”
[22]292

为此，

努斯鲍姆强调在一个正义而良善的社会中，教育“必须持久地关注道德情感，并注重

在儿童发展阶段、在公共教育中、在公共辩论中、在艺术中培养道德情感。”
[22]293

可

行能力正义理论是对其诗性正义的深化，强调以道德情感为中介来重构社会正义原则，

拓展、扩充正义主体，坚称“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

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

[36]
，进而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强调以文学想象、艺术教育、畅想或叙事想象的方式来

培育儿童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想象力
[37]

。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具有的利他动机与亲社

会行为在人脑的边缘系统中有其生理基础，同情、仁慈、悲悯、友爱、互助等道德情

感潜藏于儿童天性之中，且经由道德教化得以发展，进而外化于公共生活场域之中。

努斯鲍姆的道德心理学强调主体内在世界中一种普遍的共情、仁慈与爱的情感能力具

有持久性，能持续强化个体善良品质、德性素养的发展。
[35]

在“成人”的目标导向下，

道德教育应具有一种人文主义关怀，在强化学生概念性层次上知、情、意、行的整体

学习与发展同时，更注重培养学生在一种移情的体验与学习中想象他者以及驱逐偏见

与歧视的能力。尤其在融合教育的德育新生态中，道德教育必须警惕因残障刻板印象



与污名化而误认为残障学生难以实现自我发展，应注重残障学生道德情感的诱发、引

导、强化，以情感培育儿童的善良品质，建立自尊以及正义与公平的道德信念，并最

终外化于生活实践。
[38]

具体而言，学校道德教育可以文学阅读、情境性故事叙述、社

会公益服务、美术绘画、音乐鉴赏、劳动教育等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方式来促进残健

学生道德情感的兴发，培养借由想象而进入遥远的他者之世界的能力。在文学阅读与

情境故事中反省自我、想象他者，在社会公益服务中亲身体验，在美术绘画与音乐活

动中感受美，在劳动中参与、体悟，以多元化的人文主义方式培育残健学生的善良品

性，进而以善意之举融入并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三）道德教育应培育残疾学生的道德能力，促进其可行能力的积极运作 

马克思将人之生活状态分为生存、发展与享受三个层级，人的美好生活即是三个

层级生活状态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构成可行能力理论的基本直觉

理念。努斯鲍姆的可行能力清单是一个良善而正义的社会中包含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

能过上好生活的最低限度，既是关于好生活的图谱与构成要件，更是对作为正义主体

的人在道德能力上的最低要求。在此，主体过上好生活所需的德性在底线意义上体现

为可行能力清单，因为能力清单中的各项能力为人之尊严所覆盖，是人为获得实质性

自由的最低尊严限度，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纯地以成本效益量化的方式来牺牲

某一能力提升另一能力。残障学生的身体、智力、感知运动、实践理性等方面相对较

弱是客观事实，可行能力理论反对契约论道德哲学下的教育将残障学生矮化为教育领

域中的被动者（被关怀、被帮助），甚至人为地将残障学生建构为公共领域“不可见

者”的“理性”做派
[39]

，而是充分将人之身体的残疾状态视为伦理与道德教化的资源，

将残障学生作为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主体性成员，在生理意义上有完善自身身心的“身

份性尊严”需要，在社会意义上有融入、参与公共生活并积极履行自身责任与义务的

“社会性尊严”需要
[40]

。作为公共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主体，残障学生在良

善社会中拥有的各项能力，是作为名词意义上的物而为主体所持有，勾勒出主体的好

生活愿景，更是作为动词意义上的一种意向性而表征出主体的能动性欲求，由此使得

各项能力成为道德能力，构成主体过上好生活的基本要件。在此，残障学生道德能力

的获得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实现与运转，着重体现为主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义务

感，道德教育理应作出变革。 

基于此，努斯鲍姆强调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必须扭转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革除

竞争性考试文化弊病，以残疾样态为德育契机，转向以培养健全人格、造就全面而自

由发展的道德人为目标，进而提升残障学生主体之于良序社会建构的道德责任意识与

义务感。具体可从三个层面着手保障、培育残障学生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使其在欲求

好生活过程中得以积极实现与运转。一是在对残障学生的教育安置上要坚守法律底线。

各级各类学校不应以升学应试的功利性目的而拒绝适龄残障学生进入到适宜的学校中



接受教育，秉持“零拒绝”与“最少受限制”等包容性原则与态度保障残障学生受教

育权的获得与积极实现，这是确保残障学生能够在学校时空上获得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前提。二是在残障学生入学后的资源支持上要因材、因需供给，提升课程设置、教学

实施、座位编排、实践活动、学习策略、作业布置、考试及评价、同伴交往等方面的

融合品质。在充分尊重残障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提供合理化便利与资源支持，尤其

注重培养残障学生如何运用资源以及如何将资源转化为促进自身道德成长的能力。三

是学校置身于家庭与社区的关系网络之中，在“家—校—社”的联结互动中往往占据

着主动地位，因此应以一种关系性思维担负起联络家庭与社区的责任，搭建协同育人

的责任空间与平台机制，进而培育残障学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最终以

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助推残障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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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objective manifestation of vulnerability and depen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disability is one of the basic forms of life. The “good life” of 

human beings constru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moral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perfect life advocating virtue. Because of following the spirit paradigm of rationalism，  

disability is regarded as an obstacle to the “good life” of human beings，and disability is 

place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rationality，thus ignoring the inherent moral development 

needs of disabled individual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ursuing a “good life”. Based on this，  

Nussbaum put forward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based on strong empathy and dignity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on the contracttype disability construction，emphasizing that public 

education，as a basic means to ensure that disabled students actively realize their cap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good life”，should cultivate their moral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disabled students.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provides a positive enlightenment on how 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under the current 

integrated education ecology can meet the moral growth needs of disabled students，  

highlight the goodness of children，and cultivate a sound personality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Keyword：vulnerability；good life；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moral education；kindnes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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